
告知当事人狗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

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

第三十六条 四家机关及共工作人员

在湿地保护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
茼接负责的丰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仃 :

(— )不按规定批准改变湿地用途的 ;

(二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造成天然湿地被严重破坏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木条例自2006年 6月 1

日起施行。

录

陕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

(1∞7年 8月 2日 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⒛∞ 年 6月 1日 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 )

第一章 总  则

第
=章

 审批程序

第三章 审批杈限和原则

笫四幸 管理和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条 为加强行政嘻业性收费筒理 ,

规范收费行为,制 止舌L收 费,维 护国家利

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共他组织的合法杈

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行政事业性   (五 )省人民政府及共财政部门、

收费的设立和实施 ,适用本条例。     格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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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行政事业性收费,

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法律法规授权

的组织在实施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以 及在

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特定公共服

务过程中,依法向特定对象收取的费用。

第四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和标

准实行回家和省两级审批的管理制度。

行政事业性收费坚持立项从严、标准

合理、适时调整、加强监督、依法收取的

原则。

第五条 行政筝业性收费的依据 :

(— )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

(工 )口 务院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

门规章 ;

(三 )同务院及共财政部门、价格主

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

(四 )省人民政府规章 ;



第六条 行政孛业性收费是国家非税

收入的组成部分,属财政性资金,实行财

政统一管理。

行政事Mk性收费实行收赀证制度和统

一收费票据制度。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

政乒业性收费的箐理和监督,负 责本条例

的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价格主

符部门是木行政区域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主

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行政小业性收

费的管理和监督。

其他行政主脊部门应当协助财政部门、

价格主管部门对本系统、本部门的行政事

JL性收费进行符理和监督。

第二章 审批程序

第八条 无本条例笫五条规定的行政

事业性收赀依据,囚行政 △
ˉ
理或者堤供特

定公共服务需要收费的,收费单位应当按

照规定程序向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提

出中请。

第九条 省属唯位申请设立收费项 目

的,应 当Hl省行政主管部门向省财政部门

和价格t管部门提出;申 请制定、调整收

费标准的,应 当由省行政丰管部门向省价

格土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提出。

设区的市、县 (市 、区)所属带位申

诘设立收费项目或者制定、调整收费标准

的,巾本级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按照

规定权限审核 ,经 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 ,

分别逐级报省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

审批。

设区的市、县 (市 、区)人 民政府中

请设立收费项目或者制定、调整收费标准

的,逐级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条 申请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的

单位,应当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应当

包括下列内容:收费项目名称、收费理由、

收费日的、收费对象、收费范围、成本测

箅、收费标准、收费单位、收费方式、执

行期限、收费收人解缴方式、预计年度收

费金额 ,以及收费弟位的性质、人员、经

费来源状况和财务管理体制等。

第十-条  省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

门收到设立收费项日或者制定、调整收费

标准的申请后,应 当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

不符合规定的,通 知中请 单位修改或者

补充。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

价格主管部门设立或者批准设立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以及制定、调整收费标准,应
当听取收费对象、相关管理和监督部门的

意见。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收费,在决定

或者批淮前应当举行听证。

听证会由省财政部门或者价格主管部

门主持 ,并邀请新闻单位参加。

第十三条 省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

门应当自受理设立收费项日或者制定、调

整收费标准的申请之日起 bO个工作日内 ,

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或者审核后报省人民

政府决定;需要举行听证会的可以顺延 ⒛

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批准的收费

项目和收费标准。公布内容应当包括收费

依据、收费项 日、收赀标准、收赀单位、

收费对象、收费范围、收费频次、收费期

限、收费票据、资金管理、解缴方式等。

收赍标准可以规定试行期限。试行瑚

满后,原申请单位应当按照本条例的规定

重新报批。

第十五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在执行过



程中需耍变更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赀

中位、收赍对象、收费范围、收费频次、

收费期限以及收费性质的,应 当按照本条

例规定的批准程序进行变更。收赀项目不

宜继续执行的,批准机关应当予以撤销。

变更、撤销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决定应

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规定和枇准的

收费应当报凵务院和省人民代表人会常务

委员会各案。

省财政部闸、价格卞符部门批准的收

费应当报fl人民政府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各案。

第三章 审批权限和原则

第十七条 行政△业性收赀项日HH省财

政部门会同省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行政刂手业

性收赀标准由省价格主常部门会同省财政部

门批准.涉及冂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亟耍

收赀Hl省 人民政府批准。↓1他任何机关和

唯位无权设立或者批准设立行政事业性收

赀顶日,无权核定或者变更收赀标准。

省人民政府规定或者批准的收费,依

照规定应当征得国家有关邯门冂意的,按

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fl人 民政府及共财政部门、

价格土仟部门审批行政艹业性收费应当遵

循下列原则 :

(一 )公 平、公 正、公 开和 效 率 的

原则 ;

(△ )满 足社会公共管理需要,合理

补偿符+ll或 者服务成本,并 与社会承受能

力桕适应的原则 ;

(三 )促进环坑保护、资源节约和有

效利用,以及经济和社会事业可持续发展

的原则 ;

240

(四 )符合国际惯例的原则。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

价格⊥竹nF门 不得设立或者批准设立下列

行政事业性收赀项目:

(一 )专门面向农民的 ;

(工 )部广l和 单位白行规定颁发证照

或者强制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

加各种评比、考试、培训活动的;

(三 )与己设立或者批准设立的收费

项卩重复交叉的 ;

(lt)与明令公布取消的收费项目相

类似的 ;

(五 )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及

共财政部门、价格主竹部门规定禁止收

哆廴自勺。

第二十条 行政驵业性收费ll准 的核

定原则 :

(— )行政带理类收铷标准,按照行

使常理职能的实际需要审核 ;

〈二)资源补偿类收赀+l准 ,参考in关

资源的价值、稀缺性,以及相关环境治理和

恢复成本,并考虑可持续发展等L,素审核 ;

(三 )依法强制实施检验、检测、检

定、认证、检疫的鉴定类收费标淮,按照

实际成本审核 ;

(rLl)依 照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组

织的考试类收费标准,按照组织报名考试

的实l,l成本审核 ;

(五 )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开

展强制性培训类收费标准,按照培训的社

会平均成本审核 ;

(六 )其他收劭类别的收费标准,根

据管++或者服务需要,按照成木补偿和非

竹利原则审核。

实施相关肯T10J或 者服务消共他经费来

源的,审核收费标淮叫应当考虑桕应的扣

除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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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省人民政

府规章未明确具体收费对象、收费范田和

收费标淮的,由 省财政部闸、价格主符部

门负责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 除法律、法规以及回务

院及其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另有规定

外,经省、设区的市、县 (市 、区)人 民

政府决定,可 以缓收、减收或者免收属于

本级财政收人的收费。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三条 依据本条例规定实施行

政事业性收蛰的申位,应 当到本级价格主

管部门办理行政少业性收费证。

行政书业性收费证实行年审制度,具
体办法依照冂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行政事业性收费证由省价格+管部门

统一印制。

第二十四条 收费单位应当使用国家

或者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者监制的行政

芋业性收费票据。

第二十五条 行政吵业性收费应当及

时足额缴入国库。本条例修订前已经批准

的收费暂时不能缴入国库的,应 当令额缴

人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筒Tll。

收费中位和收费人员不得隐瞒、截留、

占压、坐支和挪用收费资佥。

第二十六条 收费申位应当实行收费

公示制度。在固定收费场所悬杜行政筝业

性收费证,公布收费依椐、收费项目、收

费lf准和收费范囿等,并公布举报电话、

设罡举报设施 ,接受社会l监督。

第二十七条 收费单位及其收费人员

必须依法收费、文明收费,不得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谋取私利。

第二十八条 禁 l卜 下列收费行为 :

(一 〉将冂家机关职责范田内的公务

活动变兀偿为有偿收取赍用的 ;

(二 )将同家机关的职能转移、分解

到 卜属事业单位或者经济实体,进行有偿

服务收取费用的 ;

(三 )利用管理职杈和行业垄断地位

强行服务从中谋利和搭车收费的 ;

(四 )利用管理职权和行业垄断地位 ,

以保证金、抵押金、储蒿金和集资、赞助

等形式变相收费的 ;

(Ji)擅 自将行政事业性收费转为经

营性服务收费的 ;

(六 )白 定收费标准或者采取分解收

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

变相提高收费标准收费的 ;

(七 )对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的 ;

(八 )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费的 ;

(九 )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收费标准收

费的 ;

(十 )共 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收

费的。

公民、法人和共他组织对前款所列的

收费,有权拒缴并向有关部门举报或者依

法提起诉讼。

第二十九条 收赍单位应当接受财政

部门、价格主笱部门和审计部门、行政监

察部闸对共实施的收费项 目、收费标准、

收费范围、收费票据和收支管理工作的监

督检查。

第三十条 财政部门、价格主筒部门

应当对行政小业性收费项 H和收费标准的

执行情况进行监测,并根椐社会经济发展

和收费依据的变化,依法适时调整或者提

出调猹意见。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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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闸按Ⅱ爿

各n职责分工负责查处。审计部闸按照法

定职责行使监督检查权。行政监察部门和

苻关单位依照人筝竹理杈限 Ai直 按负责的

丰什人j|和 共他±o接 贲仟人员依法给于行

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笫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由 县级以 卜财政部门或者价格

卞竹邮门或者⊥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限
劫J退还违法收Hlt l J llr用 ,无法退还的收缴
mJ政 Ⅲj门 。对l^rl没 市或者批准设立行政

事丬k性收贺项目的直按负责的主肯人员和

共他直按责任人员给予降级·l者撤职处分 ;

对l^向 核定或者变吏收费标准的亩接负责

的卞什人员和共他 /Ⅰ 接贞任人员给 子记人

过处分,l肓 节严重的,给 孑降级或者撤职

处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笫⊥十三条

笫一款、笫⊥+ll条 规定,未办理行政垆

业性收幽证或者未使用统一印制、监制u勺

收费票据收费的,Hl贝 级以上财政部闸或

祈价格⊥符部门贞令改疋,限 l+ll退还违法

收取的费川,无法退还的收缴财政部闸。

对血按负责的主宫人员和Jt他直按责仟人

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收 赀不出J1仟

何票椐的,给予直按责仃人员开除处分 ;

涉嫌犯界的,曲 司法机关依法处觋。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 ⒎十 Ji条

规定,山木级财政部门贲令改正,调整有

关会 }贝K目 ,收 缴氵当⊥缴的收业收人。

对不按规定缴入冂序 ok秆 财政 0户 的市接

负责的革竹人贝和Jt他 血按责任人员给子

记人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 了降级或吝

撤职处分;对隐瞒、截留、占压、坐 攴和

挪川收iH资 金直按负责的⊥竹人员和共他

直接贞仟人员给子降级处分,l有节严重的,

给子撤职或者丌除处分;涉 嫌犯罪的,巾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工刊六条规

定,收费巾位未实行收费公示制度的,Hl县

级以上FJ政 邮闸或者价格丰侔部闸责令改

正;扑 !不改止的,Jl丬 1位给予通报批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笫工 卜八条

规定, 只级以 卜财政部闸或者价格主管

邮门责令仲止违法行为,对违法收赀唯位

给孑逦报批评 ;限匆j退还违法收取的贺用,

lG法 ls还 的收缴ml政
l「,门 。刘直接负责的

主符人jt和 共他戊接贞任人员,给予记过

或者记人过处分;怙节严亟的,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丌除处分。

第三+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

规定,收费中位拒不接受财政部门、价恪

丰符部闸和审计部闸、行政监察部闸检 ll

的,刑 市接负贞的走甘人贝刀J共 他向接贞

仟人山t,给 子誓Ji、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怙节严Ⅱ的,给予降级或者撇lll处分。

第三+八条 则政、价格、审凵、监

察部门工作人员在行政 J· 业性收赀符删和

监督工仵中滥川职权、佝私舞忤、玩忽职

守、索贻受贿的,山任命机关或者行政监

察郎门给予行政处分;涉 嫌犯罪的,由 司

法”L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

共他法律、法规亻j处 罚规定的,从共规定。

第四十条 当刂j人对行政处分不服RJ,

可以依法申沽复核和中诉。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u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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